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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由於良好的文件設計有助清晰溝通，律政司法律草擬科一直在檢討香港法

例的格式及視覺觀感。我們參考了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法例的設計，又考慮了

現時可供使用的新的文字處理及印刷技術所帶來的不同可行方案之後，建議更改

香港法例的格式及視覺設計，使其更方便易用、編排分明。本文件附有一份模擬

文本，展示採用建議新格式列印的新條例草案及修訂條例草案的憲報版本，以供

委員參考。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的的的的改變的一些特點改變的一些特點改變的一些特點改變的一些特點 
 
2. 字體字型大小 — 文本主體會採用較大的字體(11點)，其他部分的字體也
會有所調整。為了反映草擬本的結構層級，部的標題字體會比分部標題大，分部

標題的字體又會比次分部標題大。 
 
3. 行距 — 段與段之間行距稍為增闊。 
 
4. 縮排 — 會停用現時條文的內文予以凸排的模式。文本內文左沿會與條文
標題對齊。此舉將使所有條號及款號(如有的話)凸顯於文本內文之外。 
 
5. 我們將變更修訂條文的結構，使修訂條文的內容更為顯眼。新文本先設一

實施修訂的條文(請參閱附件的《2008年空氣污染管制(修訂)條例草案》第 2條)，
而其後的修訂內容可更清晰地表述，條例草案第 3條即為一例。 
 
6. 主體文本與頁首會以一條連續線分隔。 每頁頁首均會顯示文件的名稱及
首條在該頁開始的條文的號碼。如適用的話，頁首並會顯示有關的部、分部、次

分部及附表的號碼。此舉應可幫助讀者識別條文在文本中所處的位置，尤以具有

多層結構的長篇條例草案為然。 
 
7. 緊隨條例草案(在其摘要說明之前)、部及附表之後會有一條分頁線(即在頁
中心的橫線)。每部(第 1部除外)、附表及摘要說明均會在新頁開始。 
 
8. 定義 — 在定義條文中的定義詞將不再置於雙引號之內，而改以斜體及粗
體顯示。現時在定義詞後加入相應的中文或英文定義詞的做法則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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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文法例草擬本會作相應改變。 
 
10. 我們建議這些改變，希望有助讀者更易識別各條文的位置及其相互關係。

改變的另一目的，是透過善用空白位及使用較大字體，使文句更易入目。我們或

仍會微調建議的新格式，但預期新的文件設計及相關的格式改變會起關鍵作用，

有助使香港法例添上現代化新貌。 
 
 
律政司 
法律草擬科 
2009年 12月 
 
 


















